2024年桃江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桃江县无害化处理运行经费项目支出绩效报告

1、 专项资金概况
1、单位基本情况
    桃江县环境卫生服中心成立于1956年，前身为肥料管理所，当时隶属桃花江镇政府。1997年归口县建设局管理，更名为桃江县桃花江环境卫生管理处，核定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，2010年8月更名为桃江县桃花江环境卫生管理所。2012年11月归口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，2019年更名为桃江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，核定编制为75人。2014年，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更名为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。2015年1月，县市政公司并入我环卫中心。2019年更名为桃江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，核定编制为75人。我环卫中心主要负责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、维护，城市市容维护，生活垃圾清扫、清运、垃圾填埋处理，按规定收取规费，为维护城市环境卫生提供保障。
2、 桃江县无害化处理运行经费项目
（1）基本情况
    桃江县垃圾场位于县城以西的浮邱山乡人形山村，距县城中心5.5公里，占地280亩。2010年3月，全面开工建设。2011年5月完成工程竣工验收。2011年10月，经省三年行动办验收后批准投入运行。2020年7月闭库，12月完成生态封场,根据环保要求，封场后渗滤液需连续处理不少于15年，且一直是中央、省、市环保检查和洞庭清波检查重点。
（2）垃圾渗滤液处理合同签订及运行情况。
湖南迪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，通过政府公开招投标，取得了桃江县无害化垃圾填场渗滤液处理项目，合同有效期：自2021年10月11日起至2024年10月10日，共计3年。中标价格1148.68万元，其中包括药剂费、人工费、处理费、设备维修费、电费等。计量以在线设施为准。渗滤液处理采用“AO-Fenton-AO-Fenton-两级BAF”处理工艺，渗滤液处理站最大处理规模为：出水200吨/天。
3、 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
确保垃圾渗滤液经处理后，各项污染物指标长期稳定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，从源头防止污染扩散，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稳定。构建可靠、高效的渗滤液处理运行管理体系，减少因设备故障、操作失误等导致的处理系统停机次数，保障渗滤液处理工作24 小时不间断稳定运行，为垃圾处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二、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桃江县无害化处理运行经费项目所需资金由2023年真抓实干奖励100万元、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区50万元、县级项目经费232.9万元财政保障解决，预算总额为382.9万元，总支出费用382.9万元，桃江县无害化处理运行费用主要包括药剂费、人工费、处理费、设备维修费、电费等。出水单价为52.45元/吨。在项目启动前，组织专业人员对项目的各个环节进行详细的成本估算，结合项目目标和实施计划，编制科学合理的项目预算。严格按照预算安排进行资金支出，建立预算执行跟踪机制，定期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。
三、专项组织实施情况
1.完善场内制度。完善了垃圾场管理制度，建立了工作日志，要求每日巡查，24小时值守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，确保无污染问题发生。
2.加强渗滤液处理。对处理情况实行24小时在线监控，确保处理达标，无漏排，直排现象。每季度对渗滤液处理后的排口及无组织废气，场区地表水、地下水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均达标。
3.垃圾填埋场非作业区采用了可移动的膜进行了合理覆盖，确保了雨水导排和填埋气体，渗滤液的导排，将在填埋作业过程中逐层用土覆盖改为用可移动膜覆盖，确保了气体和渗滤液导排效果。
4.根据生态封场设计要求，已对库区用HDPE膜进行整体覆盖，确保雨污分流效果，减少了雨水与渗滤原液混合；安排人员定期清理截洪沟，已对现有截洪沟清理14次，完成约1200米截洪沟建设；完成约1200米的围墙建设。
5.填埋气体收集根据生态封场设计要求，设置导气管62个，间隔30米至50米一个，完成2760米的气体收集管铺设、燃烧处理设备安装，并完成火炬燃烧系统的试运行。
6.对渗滤液处理系统改造，渗滤液日处理能力提升至300吨/天，完成渗滤液调节池浮动盖项目建设。目前，已完成封场系统工作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1、项目的经济性分析：经费管理严格执行，我中心根据有效单据逐月支付相关费用，各项经费的支付都有完整的报批程序和手续，反映的会计资料真实。
2、项目的效率性分析：人们对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要求越来越高，生活垃圾处理工艺更加完善，大大提高了处理的效率，改善了垃圾场周边的生活环境。
3、项目的有效性分析：持续推进垃圾填埋场相关基础设施完善，对填埋场存量垃圾以及库区雨污分流做好后续维护管理。
五、项目综合评价及工作开展情况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10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号）、《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湘财绩〔2020〕7号）、《桃江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县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桃政发〔2013〕25号）等文件要求和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工作安排，我中心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高度重视，组织班子成员、中层骨干召开专题会议，成立专项领导小组，细化相关工作安排，派专人负责垃圾场项目相关资料的整理和收集。认真比照绩效评价指标和评分表内容，一一核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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